
北一女中112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注意事項 
部分資訊摘錄自申請入學簡章，內容以正式簡章為準。 

一、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訂於112年3月30日上午9時起公告，同學可上甄選委員會網站查詢。 

2. 欲申請複查，請於3月31日中午12時前提出，申請程序詳見簡章。 

二、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 甄試通知： 

各大學將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及其他相關資料於網頁公告或寄送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及外加名額

篩選之考生。※各大學對於通知方式如有其他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2. 甄試費及繳費方式 

(1)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及外加名額篩選考生，如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繳交甄試

費用至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大學。 

(2) 指定項目甄試費用繳費、報名之時間及方式，悉依各大學規定辦理。 

3. 繳交審查資料： 

(1)各大學規定繳交之審查資料，除大學校系另有規定外，一律以網路上傳(勾選)方式繳交至

甄選委員會。校系如有要求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之項目，考生可自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下簡稱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中勾選資料檔案後上傳，或自行製作

PDF格式檔案後上傳，每一校系「勾選上傳」或「PDF上傳」僅限擇一方式辦理。 

(2)甄選委員會為利考生提前熟悉網路上傳(勾選)審查資料之操作介面及作業流程，將提供測

試系統供考生實作演練。考生應於112年4月13日至112年4月19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止，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 ，選擇「申請入學」，進入「審查資

料上傳測試系統」。 

(3)網路上傳(勾選)審查資料起始日期一律為112年5月4日，截止日期依各大學規定繳交截止

日為準；審查資料上傳系統於繳交起始日至截止日之開放時間為：每日為上午9時起至下

午9時止；為避免網路塞車，請儘早上網完成上傳作業。 

4.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查詢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應屆畢業生應於112年5月15日至112年5月16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止，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選擇「申請入學」，進入「審查資料

上傳」，點選「應屆畢業生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系統」選項，查詢就讀學校上傳之「第六

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考生務必詳細核對第六學期修課紀錄之內容，如學業成績有誤者應於查詢截止日前向註冊組

反映。 

5. 公假申請(本校規定)：如需請公假應試，請填寫應試公假申請單，並於甄試日前1天完成請

假手續。相關表格請至學校網站公告下載，或至註冊組領取。 

(1) 應試當日：核予公假一天。 

(2) 路程假：於基北區以外應考可申請，需另填路程假申請書。 

6. 錄取公告：各大學招生委員會於112年6月5日前公告錄取名單。 

 



三、 就讀志願序網路登記及統一分發 

本學年度「申請入學」錄取生、「112學年度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

升學國(市)立師範及教育大學聯合保送甄試」錄取生及「112學年度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醫事

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甄試」錄取生，應同時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參加統

一分發，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申請入學」錄取生若同時經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錄取者，不得再參

加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1. 錄取生登記期間：112年6月8日至112年6月9日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2. 登記作業程序：於登記期間至甄選委員會網址，選擇「申請入學」，進入「網路登記志

願」後，點選「就讀志願序登記」選項，輸入個人證號後，進行登記作業。 

※登記注意事項： 

(1) 錄取生無論錄取單一校系或多個校系，均須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否則視

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2) 錄取生進入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進行登記時，未按下「送出資料」鍵完成網路登記作業

前，於網路登記期間內皆可進行就讀志願序之修改，惟完成就讀志願序登記作業後，一律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考量後再行送出資料。 

(3) 未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為避免網路

塞車，請儘早上網登記，逾期概不受理。 

(4) 進入登記就讀志願序畫面後，請先確認個人資料、錄取校系名稱及正、備取名次等是否正確

無誤。進行志願序登記時，請依就讀意願選取各錄取校系之就讀順序，例如：該校系為就讀

之第一志願，請將該校之就讀順序設定為1，該校系為就讀之第二志願，請將該校之就讀順

序設定為2，依此類推。。 

(5) 完成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後，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即產生「就讀志願表」，考生應自行

存檔或列印，嗣後考生對就讀志願序登記相關事項提出疑義申請時，應提示「就讀志願

表」，未提示者一律不予受理。 

統一分發係依各校系招生名額、錄取生之正、備取名次及考生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分發

作業。錄取生（含正、備取生）應依其錄取校系及就讀意願辦理網路登記，由甄選委員會進

行統一分發，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凡未依規定期間及方式登記就讀志願序

者，一律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四、 統一分發結果公告 

統一分發結果訂於112年6月14日上午9時起公告於甄選委員會網站，考生可經由甄選委員會

網站查詢。分發結果得由各大學自行寄發通知，甄選委員會不另行書面通知。 

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獲分發錄取生如參加其他入學管道而獲錄取者，應至其他入學管道之

錄取大學報到前，完成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一經發現，即取消本招生分發校系之錄取資

格。惟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已於其他入學管道錄取且完成報到者，不影響本招生之獲分發

錄取資格。 


